
基本案情

员工工作岗位、 工资标准虽经劳动合同约定， 用人单位也可根
据生产经营需要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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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合理调整员工岗位不涉侵权

怀柔工商专栏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随
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日益增长， 愿意
为健康生活投资。但是，一些不法
商家开始关注消费者求健康的心
理，用虚假宣传方式吸引消费者。

案例：
2017年12月， 汤河口工商所

接到消费者举报电话， 称夏季旅
游时， 发现怀柔北部山区环境优
美， 在某农家院就餐时预定全年
蔬菜配送到家，收菜时，却发现是

从通州某村寄来。 工商所经过核
实， 该农家院确实经营蔬菜种植
配送业务，种植基地在通州，产品
外包装是以农家院为依托进行宣
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2015年修订）》 第二十七条第一
款规定，农作物种子、林木种子、
草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和种养
殖广告关于品种名称、生产性能、
生长量或者产量、品质、抗性、特
殊使用价值、经济价值、适宜种植
或者养殖的范围和条件等方面的
表述应当真实、清楚、明白。

该企业主动赔偿了消费者的
全部损失， 获得了工商机关从轻
处罚的机会。

消费提醒：
一、旅游消费过程中，要学会

观察店堂内是否悬挂证照， 经营
范围与实际销售是否匹配， 留存
好消费记录凭证及经营者名片。

二、购买绿色食品、有机食品
时，尽量选择大型购物商超、大品
牌商品， 随时上网查询产品认证
信息。

三、 购买包装好的新鲜瓜果
蔬菜时， 要区分公司注册地址和
实际生产地址， 不要盲目以产品
包装信任质量。

怀柔分局 彭玉磊

谨防绿色食品“宣传陷阱”

《劳动合同法 》 第 35条规
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
致， 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
容”。 该规定确立的 “协商一致”
变更原则， 进一步加强了对劳动
者的保护， 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人
单位绝对不可以单方面变更劳动
合同， 只是强调用人单位单方调
岗权要受到法律法规的严格限
制。 归纳起来， 用人单位行使调
岗权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个：

（1） 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负
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
事原工作。

《劳动合同法》 第40条第1项
规定，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
伤 ， 在 规 定 的 医 疗 期 满 后 不
能 从 事原工作 ， 也不能从事由
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用
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这就
是说， 如果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
工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
能从事原工作， 用人单位是可以
单方调岗的， 且无需征得劳动者
同意。

（2）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劳动合同法》 第40条第2项
规定，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经
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 仍不
能胜任工作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 该规定表明， 在劳
动者不能胜任工作时， 用人单位
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是对劳动者
进行培训， 二是对劳动者进行调
岗。 这也是法律赋予用人单位的
调岗权。

（3） 企业转产、 重大技术革
新或经营方式调整。

《劳动合同法》 第41条第3项
规定， 企业因转产、 重大技术革
新或者生产经营方式调整而经济
性裁员前可以单方变更一次劳动
合同， 包括变更岗位。

（4） 地方规定。
一些地方上的规章制度， 也

会规定用人单位的调岗权 。 如
2012年6月份出台的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 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关于审理劳动人事
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
要》 第22条规定： “用人单位调
整劳动者工作岗位， 同时符合以

下情形的， 视为用人单位合法行
使用工自主权， 劳动者以用人单
位擅自调整其工作岗位为由要求
解除劳动合同并请求用人单位支
付 经 济 补 偿 的 ， 不 予 支 持 ：
（一） 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是用
人单位生产经营的需要； （二）
调整工作岗位后劳动者的工资水
平与原岗位基本相当； （三） 不
具有侮辱性和惩罚性； （四） 无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

2017年4月24日 ， 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联合出台的 《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
的解答》 第5条规定： “用人单
位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的， 如何
处理？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可
根据生产经营情况调整劳动者工
作岗位的， 经审查用人单位证明
生产经营情况已经发生变化， 调
岗属于合理范畴， 应支持用人单
位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 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未约定
工作岗位或约定不明的， 用人单
位有正当理由， 根据生产经营需

要， 合理地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
属于用人单位自主用工行为。 判
断合理性应参考以下因素： 用人
单位经营必要性、 目的正当性，
调整后的岗位为劳动者所能胜
任、 工资待遇等劳动条件无不利
变更……”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用
人单位单方调岗的情况， 就如本
案。 在此种情况下， 用人单位对
于劳动者的岗位进行单方调整是
否会得到支持？ 这其实涉及用人
单位用工自主权与劳动者就业选
择权的平衡问题。 因此， 用人单
位有权根据自身生产经营需要调
整员工岗位， 必须受到合理性原
则的制约， 不能滥用权利损害劳
动者利益。 同时， 用人单位还应
承担对于调岗合法性、 合理性的
举证责任。 对于调岗合理性可从
客观必要性、 员工对变更岗位的
适应性、 变更岗位的工作强度及
待遇的适当性以及变更时限等方
面进行综合判断。

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张义鸽

编辑同志：
腐竹是我家所在地的一种

特产。 作为演员， 我也因为出
演过相关戏剧且因造型青春、
靓丽等被普遍认可。 半年前，
刘某开办一家腐竹生产经营一
条龙的工厂 。 为加大营销力
度， 他在开辟微信销售渠道的
同时， 未经我同意即在其设立
的微信公众号中使用了我的9
张照片和剧照。

因此， 许多人误认为我与
刘某的腐竹工厂有关， 或得了
刘某的好处。 甚至有人点名批
评说 ： “本以为清纯的×× ，
也充满着铜臭！”

请问： 刘某之举是否侵犯
我的肖像权？

读者： 燕子

燕子读者：
刘某之举侵犯了你的肖

像权。
《民法通则 》 第一百条 、

第一百二十条分别规定： “公
民享有肖像权 ， 未经本人同
意， 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
民的肖像。” “公民的姓名权、
肖像权 、 名誉权 、 荣誉权受
到 侵 害 的 ， 有 权 要 求 停 止
侵害， 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 并可以要求赔偿损
失。”

《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
也指出：“自然人享有生命权、
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
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
姻自主权等权利。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
执行 〈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
意见 （试行 ）》 第139条 、 第
150条则进一步表明 ： “以营
利为目的， 未经公民同意利用
其肖像做广告、 商标、 装饰橱
窗等， 应当认定为侵犯公民肖
像权的行为。” “公民的姓名
权、 肖像权、 名誉权、 荣誉权
和法人的名称权、 名誉权、 荣
誉权受到侵害， 公民或者法人
要求赔偿损失的， 人民法院可
以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 侵
权行为的具体情节、 后果和影
响确定其赔偿责任。”

这些规定表明， 公民的肖
像权受法律保护， 公司既可以
对自己的肖像权利进行自由处
分， 又有权禁止他人在未经本
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其专
有的肖像。

因此 ， 只要符合下列要
件， 便构成侵犯肖像权， 并应
当承担民事责任：

一是有使用肖像的行为。
这种情形包括在现实生活、 虚
拟空间等各种环境、 以任何方
式 使 用 。 其 中 所 指 的 肖 像
包 括 图画或雕塑人像 ， 以及
用绘画﹑ 雕刻﹑ 塑造﹑ 摄影﹑
刺绣等手段表现的人像， 一般
指画像或照片。 二是未经本人
的同意。

三是以营利为目的。
与之对应， 可以发现本案

具备了对应要件： 一方面， 刘
某已经在微信公众号中使用你
的照片和剧照， 而微信公众号
是一种自媒体， 是发布信息的
重要平台； 另一方面， 刘某在
使用你的肖像前没有获得你的
同意， 事后你也不予认可； 此
外， 刘某之所以使用你的肖像
是想通过你的名气等来宣传其
产品， 提高公众的关注度， 招
揽顾客， 最终获得更多的经济
利益。

廖春梅 法官

未经同意使用他人照片
利用微信推销产品侵权

2015年4月7日， 王某入职某
物业公司， 双方于当日签订了四
年期劳动合同。 合同约定王某在
融资部作业岗工作 ， 月薪 5300
元 ， 其中包括浮动绩效0至 860
元。 2017年1月， 王某工资标准
调整为7030元， 其中， 浮动绩效
变为0至1100元。

2017年5月8日， 公司决定撤
销王某所在部门融资部 。 第二
天， 公司与王某协商变更工作岗
位， 欲将其调整至证券部工作。
王某以工作内容与原岗位不同为
由予以拒绝前往。

2017年5月16日 ， 公司向王

某下发调岗通知， 将其岗位调整
为某产业基地客服部客服员。 同
时， 通知其于2017年5月18日报
到。 若迟延超过3个工作日未报
到， 将按公司相关制度处理。

当日， 王某找到公司人力资
源部经理称不同意调岗。 该经理
告知其调岗后的薪资按原工资标
准执行。 若三日不到岗， 公司将
解除双方劳动合同。

而王某在2017年5月18日至
22日期间未到新岗位报到 。 其
中， 5月18日、 19日两天， 王某
仍到原融资部办公室坐班， 但无
工作内容。 5月22日， 由于原融

资部办公室换锁无法进入， 王某
在会议室坐班， 仍无工作内容。

5月23日 ， 公司向王某送达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以其在通知
日期内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无故
未到新岗位上班为由， 依据 《考
勤及请休假管理制度》 相关规定
解除双方劳动合同。 对其工资结
算至5月22日。

仲裁委审理本案时， 该公司
辩称 ， 《考勤及请休假管理制
度》 规定： 未请假不到岗或擅自
离岗、 未经批准的算旷工， 旷工
超过三日属于严重违纪， 公司可
解除劳动合同。 在其合同调整工

作岗位的情况下， 王某无故未到
新岗位工作构成无故旷工， 公司
解除其劳动关系的行为合法。

王某认可此公司上述规定 ，
但辩称其不存在旷工。 王某主张
公司未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
单方调岗无效， 其在上述期间仍
在原办公地上班， 不存在无故旷
工。 因此， 公司解除行为违法，
应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
偿金。

仲裁委查明， 王某所在原融
资部岗位办公地与公司为其调整
后的客服部客服员岗位办公地一
致， 只是分属于不同办公室。

仲裁委审理认为， 某物业公
司将融资部撤销， 双方劳动合同
中约定的工作岗位已不复存在，
致使原劳动合同已经无法按原标
准履行。 此后， 公司与王某协商
未果， 并决定调整王某的工作岗

位具有公司经营的必要性和目的
的正当性。 王某调整后的工作岗
位为客服部客服员， 其工作内容
虽较以前有所不同， 但工作地点
同在某产业基地， 公司又承诺工
资标准仍按照原工资标准执行，

由此可知调整工作岗位后其工资
待遇、 工作地点等劳动条件并无
不利变化。

综上， 仲裁委认为， 公司基
于撤销融资部后的经营需要， 合
法行使用工自主权调整王某工作

岗位的行为并无不妥。 王某收到
调岗通知单后超过三个工作日未
到新岗位报到构成旷工， 公司依
据管理制度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并
无不妥。 故裁决王某的仲裁请求
无事实依据， 不予支持。

审理结果

评析意见


